【附件一】


高中參訪靜宜大學申請表
	高中（職）學校名稱：

	◎參訪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◎參訪時間：    時    分抵達        預定離校時間：    時    分
◎參加人數：（進校車輛      輛）

  A.隨隊教師 _____人
  B.學生約      人（為   年級：自然組  人；社會組  人；         科組  人 ）

	◎擬參觀之學系與建議：
A.學系－□英文系 □西文系 □日文系
□中文系 □社工兒福系 □台文系 □法律系 □生態系 □大傳系
□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□應化系 □食營系 □化科系 □統資系
□企管系 □國企系 □會計系 □觀光系 □財金系 □經營管理進修學士班
□資管系 □資工系 □資傳系
B.建議－
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單位/職稱：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分機         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真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電子郵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參訪當日帶隊老師（姓名/聯絡手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說明：

1、 本表請於參訪二週前傳真(04)2632-1884或E-mail：pu10150@pu.edu.tw至本校招生組。

2、 本表亦可於靜宜大學招生組網頁下載，網址：http://web.pu.edu.tw/~pu1470。
3、 參訪業務聯絡人：招生組林靜玫小姐 專線電話：(04)26645043或(04)26328001轉11170-5。
